[bookmark: OLE_LINK13]附件1：

红寺堡区2026年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重点生态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2026年是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决胜收官的关键一年，更是衔接“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谋篇开局的重要节点。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区“三山”保护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重点任务，坚持“保护优先、系统治理、适地适绿、以水定绿”原则，统筹破解生态用水缺口、技术转化滞后等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森林草原资源精细化管护等任务，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生态建设目标165.16万亩，持续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协同共进，结合全区生态建设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重点任务
[bookmark: _Toc532474414]（一）生态保护修复。2026年生态保护修复任务包括中央财政“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吴忠南部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治理等，总规模为27.25万亩。具体内容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1.“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聚焦“三北”工
程重点任务，精准实施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着力推进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综合治理，优化林草结构、提升管护水平，不断强化森林草原涵养水源、固沙保土、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6.46万亩，其中：退化林修复2.42万亩，中幼林抚育0.51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53万亩，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与持续性。
（1）退化林修复。总面积2.42万亩，实施区域集中在大河乡、新庄集乡境内，重点针对区域内柠条灌木林开展系统性修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补植补造、平茬复壮、抚育管护等，通过科学采取针对性修复措施，有效改善柠条灌木林生长条件，提升林分质量和稳定性，加快成林转化进程，进一步强化森林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等生态防护功能，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助力黄河“几字弯”生态屏障筑牢。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大河乡、新庄集乡
（2）中幼林抚育。总面积0.51万亩，实施区域集中在大河乡和新庄集乡境内，重点对区域内柠条林开展系统性抚育工作。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补植补造、平茬复壮、抚育管护等，通过科学实施抚育措施，有效提升林分质量与林木覆盖度，进一步增强森林生态防护功能，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黄河“几字弯”生态屏障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大河乡、新庄集乡
（3）退化草原修复。总面积3.53万亩，实施区域覆盖大河乡、柳泉乡、新庄集乡及太阳山镇境内，重点针对区域内退化草原进行生态修复。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补播草种、科学施肥、围栏封育等，通过实施针对性修复措施，有效恢复草原生态植被覆盖度，提升草原生产力与生态承载力，持续增强草原可持续发展能力，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完整与功能稳定。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大河乡、柳泉乡、新庄集乡、太阳山镇
[bookmark: OLE_LINK8]2.吴忠南部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治理项目。聚焦区域资源禀赋与水土流失治理核心任务，通过系统营造荒漠草原植被、实施针对性治理措施，有效修复荒漠植被系统，遏制水土流失蔓延态势。全年完成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治理任务3.14万亩，其中：沙化土地综合治理1.83万亩、非沙化土地生态修复1.31万亩，持续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水土保持能力，为黄河“几字弯”生态屏障建设筑牢南部生态防线。
（1）沙化土地综合治理。总面积1.83万亩，实施区域覆盖大河乡、太阳山镇境内，重点针对区域内沙化土地开展系统性综合治理。主要建设内容为灌草综合治理1.78万亩、工程固沙0.05万亩，通过综合采取灌草种植、工程固沙等针对性治理措施，有效歼灭流动沙地，系统营造荒漠灌草植被，提升沙化区域植被覆盖度，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进一步强化防风固沙生态防护功能。
（2）非沙化土地生态修复。总面积1.31万亩，实施区域集中在大河乡、红寺堡镇和新庄集乡境内，主要建设内容为人工种草1.31万亩。通过科学实施人工种草，选用适生优良草种，有效提升区域植被覆盖度和植被恢复能力，增强土壤保水保肥性能，提升林草碳汇能力，进一步优化非沙化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助力黄河“几字弯”生态屏障持续筑牢。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大河乡、红寺堡镇、新庄集乡、太阳山镇
3.“三北”工程“两化”奖补资金项目。聚焦“生态提质”与“防沙治沙”双重目标，实施总面积1.67万亩，辐射柳泉乡、红寺堡镇、新庄集乡及太阳山酸枣梁等重点区域。主要建设任务为人工酸枣林改造提升0.4136万亩，酸枣梁野生酸枣林木养护0.8327万亩，新造林管护面积0.42万亩及优良野生酸枣资源调查监测等。项目坚持科学施策，通过针对性的改造提升与长效管护机制，致力于构建健康稳定的林草生态系统，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显著提升荒漠化防治综合水平，更将优化酸枣产业发展基础，为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水务局、柳泉乡、红寺堡镇、新庄集乡、太阳山镇
4.“三北”工程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项目。总任务0.9859万亩，管护范围覆盖红寺堡镇、大河乡、柳泉乡及太阳山镇。具体任务包括：对2021年营造的0.9174万亩新造林进行管护（涉及红寺堡镇、大河乡、柳泉乡），以及对2022年营造的0.0685万亩新造林进行管护（涉及太阳山镇、红寺堡镇）。通过实施补植补造、浇水灌溉、增施有机肥及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等精准抚育措施，提高林木保存率，巩固造林绿化成果，持续提升区域防风固沙能力。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发改局、水务局、红寺堡镇、太阳山镇、大河乡、柳泉乡
[bookmark: _Toc532474416]5.“三北”工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项目。保护总面积15万亩，位于酸枣梁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核心任务是对区内现有植被及自然生态系统实施严格的封禁保护，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设施设备维护维修、生态成效动态监测以及日常巡护管理等。通过减少人为活动干扰，促进区域植被自然恢复与盖度提升，维持沙漠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有效遏制沙化土地扩散蔓延，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柳泉乡、太阳山镇
[bookmark: OLE_LINK30]（二）林草湿资源保护管理。总规模137.91万亩，其中：国家公益林管护30.19万亩，地方公益林管护25.86万亩，林草有害生物管理76.79万亩，宽幅林带林木管护5.07万亩。
1.国家和地方公益林管护。加强对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公益林管护，有助于实现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生态环境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全年实施公益林管护总任务56.05万亩，其中：国家公益林30.19万亩，地方公益林25.86万亩。主要措施为禁牧封育、森林草原防火、资源设施管理及日常巡护等。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
[bookmark: OLE_LINK27]2.林草有害生物管理。总面积76.79万亩，其中：林业有害生物管理面积3.79万亩，主要包括林业有害生物监测1.5万亩、食叶害虫防治0.6万亩、鼠（兔）害防治0.45万亩、经济林病虫害综合防治0.04万亩、防治成效评价1.2万亩、林业有害生物检疫0.05万批次、蛀干害虫防治0.4万株；草原有害生物管理面积73万亩，主要包括草原有害生物监测65万亩，草原鼠害防治4万亩，草原虫害防治4万亩，防治成效评价8万亩。通过生物防治，减轻草原有害生物危害程度，有效恢复草原植被，及时了解松材线虫在林区内的分布范围、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等变化情况，为制定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依据，维护林草资源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分局
[bookmark: OLE_LINK16]3.宽幅林带林木养护管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国有林场、各乡（镇）保护森林资源的主体责任，加大主干道路宽幅林带及乡村林木资源养护管理力度，全面实施北海林场林木资源管护5.07万亩。主要措施为灌溉浇水、防火除草、抚育修剪、资源保护及有害生物防治等。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
4.重要湿地保护与修复。聚焦太阳山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护与管理效能双提升，实施生态修复与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完成湿地生境恢复11.52公顷、水质改善工程300平方米、东湖清淤1680立方米、边坡砌护408立方米、泉眼保护7处，并搭建3套太阳能光伏监控系统。项目实施将有效改善湿地生态，强化涵养水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促进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太阳山开发区管委会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分局
[bookmark: OLE_LINK33]5.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火责任制，将森林草原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成森林草原火灾预防与扑救防火服采购任务，及时做好林下杂草及死树枯枝清理等工作，确保全年无较大以上森林草原火灾发生，辖区年度森林火灾受灾率低于0.9‰，草原火灾受灾率控制在2‰以内，森林草原火灾案件查处率达到100%。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责任单位：应急管理局、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消防、生态环境分局
6.禁牧封育工作。严格执行《禁牧封育条例》有关规定，认真落实禁牧封育管理目标责任书，建立健全长效巡查管理机制，把禁牧封育作为检验乡（镇）、村各级领导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将禁牧封育工作经费纳入全区年度考核范围及本级财政预算，采取进山巡查登记造册，鼓励舍饲圈养等措施，积极主动做好全域禁牧封育工作，巩固生态建设成果，筑牢生态屏障。
责任单位：各乡（镇）、新民街道、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综合执法局
7.古树名木资源保护。针对17株酸枣古树资源，系统实施抢救性保护与常态化管护。主要措施包括：建设物理围栏实施隔离保护，完善“一树一档”数字化建档与挂牌标识，开展树体防腐修补与树洞填充等修复工作，运用科学手段进行复壮抢救，并建立长效日常管护机制，确保古树名木健康生长。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综合执法局、太阳山镇
（三）林长制工作运行管理。以推行林长制智慧管理平台常态化调度为抓手，进一步落实各级林长、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主要任务，强化总林长牵头、各林长协调推动的职能，严格执行林长会议、督察、提示和信息报送制度。利用“林长制智慧管理平台”严格落实林长信息、责任区域、巡林信息的动态管理，实现各级林长履职“一张底图、一套数据、一个系统、一体监管”的信息化管理。整合护林员队伍，严格落实网格化源头管理，加强日常巡护监督考核及业务培训，全面提升巡护效率，切实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生态护林员、草原管理员等信息档案、管护面积和管护区域，确保林草资源管护责任和管护措施落实落地，实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
配合单位：区委办、政府办、财政局、检察院、公安分局、林长制各职能部门（单位）
（四）广泛开展义务植树。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植绿护绿”“绿化家园”等主题活动。认真落实《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各部门（单位）、各乡（镇）要建立义务植树基地，积极推进“互联网+义务植树”模式，丰富义务植树尽责形式，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国土绿化，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各乡（镇）
配合单位：发改局、财政局、教育局及其他各部门（单位）
（五）科学发展林下经济。以森林资源及生态保护为前提，依法利用林下资源、林间空地、林缘林地等，适度发展林下经济，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年内发展林下养殖8万只。严格执行养殖规模管控、疫病防控、粪污资源化利用等规范，确保不影响林木生长与林地生态功能。鼓励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推动林下养殖标准化、适度化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以林养林、以生态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林下经济经营相关主体
配合单位：财政局
（六）推进森林保险体系建设。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原则，积极引导各类林业经营主体参与森林保险。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加强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鼓励保险机构围绕林业产业发展需求，创新开发特色商业保险产品。探索建立“政策性保险+商业性保险”多层次保障模式，提升林业产业综合风险抵御能力。2026年，计划为全区56.04万亩公益林统一投保森林保险，增强公益林应对风灾、霜冻等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维护森林资源安全和生态保护成果。
责任单位：林业和草原局
配合单位：财政局、各乡（镇）、保险公司
四、投资概算
2026年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重点生态建设总投资8214.62万元，其中：生态保护修复投资6016.01万元，林草湿资源保护管理投资2198.61万元。
（一）生态保护修复。投资6016.01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2118万元，南部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治理2505.31万元，“三北”工程两化奖补资金1000万元，“三北”工程巩固防沙治沙成果197万元，“三北”工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195.7万元。
（二）林草湿资源管理。投资2198.61万元，其中：林草有害生物防治106.85万元，国家级重点公益林管护投资328.1万元，地方公益林管护投资139.64万元，宽幅林带林木养护管理投资1342万元，太阳山暖泉湖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与能力提升投资175万元，古树名木保护投资8万元，森林草原火灾预防与扑救投资31.6万元，林长制运行管理投资21万元，林下经济24万元，森林保险22.42万元。
（三）资金筹措及来源。中央及自治区财政资金7191.2万元，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023.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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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保障。成立红寺堡区2026年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重点生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乡（镇）、区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日常协调、督促检查、档案管理等工作；各乡（镇）、各相关部门成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专人负责，细化工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二）加强资金管理。统筹中央、自治区各类生态建设资金，加大区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年度投入资金8214.62万元，重点支持国土绿化、沙化土地治理、生态修复、管护设施建设等工作。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财政林草转移支付等资金支持，还将通过社会力量投工投劳、区直单位对口帮扶、向上争取专项资金等多渠道筹集。加强资金监管，严格执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确保资金专款专用、规范使用，杜绝挤占、挪用、截留等行为，打造廉洁工程。
（三）落实政策保障。严格落实国家、自治区、市关于生态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建设成果纳入公益林管理，提高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落实“以水定绿”相关政策，规范国土绿化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加强与国家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有关专项规划等的衔接，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对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参与生态建设的企业、合作社等给予政策扶持，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建设的动力。
（四）监督考核保障。建立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将黄河“几字弯”攻坚战重点生态建设工作纳入各乡（镇）、各相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体系，明确考核指标，细化考核标准，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和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对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推进缓慢、未完成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畅通监督渠道，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确保各项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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